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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第
五
屆
誼民
型意
美導
接向

琴與
託福
爾利
曹迷

的思
初
步
考
察

地裝
方的

偽 l萄立
A 事 j主
﹒ 論 f之

主豈不

才在
思是

考地
的方

在 f-I
才在主色
只的

有代

--;、音, 

往城
l適時

裳，
手-1 ，為
金色鹿

才是

肝Erk 、 而是

'" 
不一

、、' 是叫3、

、吋 f午整
'" 多體
"' 濟、 的國
'、

\
前
言
•• 

從
公
共
選
擇
(
2
σ
-
E
g
o
-
2
)
的
觀

點
來
探
究
民
意
、
選
舉
、
政
見

以
及
建
構
美
好
的
社
會

基
本
上
，
公
共
選
擇
理
論
(
。
吾
土
們
早
已

2
5
8

門
已
經
常
被
視
為

是
用
以
反
制
福
利
國
家
擴
張
的
論
述
基
石
，
這
是
因
為
:
當
人
們
在
經
濟
性

市
場
的
機
能
底
下
，
個
人
的
決
策
會
權
衡
到
成
本
與
利
益
之
間
的
利
害
關

係
'
不
過
，
如
果
是
位
處
於
政
治
性
市
場
相
關
議
題
利
益
的
睡
一
商
、
協
調
時
，

那
麼
，
一
則
要
求
個
別
選
民
必
須
能
夠
全
盤
地
考
量
到
政
府
未
來
施
政
的
全

王
順
民

',‘ 
•• 
I
l

‘
‘
E
F
a
邊
已
‘
‘
自
1
.
a
‘

S
E
I
s
a
‘
‘
.
I
t
-
-
-
B
I
t

t
-
J
a
a
k

‘

E
r
s
t
、

-
p
a

部
範
圍
，
這
似
乎
是
不
太
合
理
;
連
帶
地
，
也
甚
少
有
人
會
翔
實
地
考
量
到

公
共
政
策
施
行
之
後
的
全
面
性
後
果
，
準
此
，
單
一
個
別
選
民
的
「
邊
際
影

響
力
」
(
宮
門
E
S
-
-
忌
戶
口
已
實
際
上
是
有
限
的
，
同
時
一
種
對
於
公
共
事

務
決
策
之
深
思
熟
慮
的
機
會
成
本
的
計
算
也
是
不
能
理
解
的
。

(
O
Z
O口
-

3
∞
ω
)
顯
然
，
在
這
樣
的
情
境
底
下
，
沒
有
任
何
理
性
的
行
動
者
可
以
將
個

人
的
思
慮
加
進
於
政
府
集
體
的
決
策
之
中
。

除
此
之
外
，
政
府
也
可
能
透
過
對
經
濟
的
若
干
管
制
像
是
降
低
通
貨
膨

脹
、
失
業
現
象
與
極
大
化
個
人
的
所
得
;
以
及
擴
張
公
共
服
務
的
項
目
給
付
，

藉
此
贏
得
下
一
次
的
選
舉
勝
利
，
換
言
之
，
在
這
裡
取
得
政
權
的
政
府
以
及
科

擁
有
選
票
的
選
民
彼
此
之
間
建
立
起
一
種
「
政
治
性
的
交
易
循
環
」
(
但
眠

。
。
土
之
口
已
古
巴
口
冊
的
閉
口
三
百
)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不
僅
誤
導
了
選
民
，
同
時
，
九

也
因
為
政
府
不
當
的
干
預
而
破
壞
了
經
濟
長
期
性
的
穩
定
，
並
且
可
能
會
增
→

加
國
家
的
負
擔
。
(
2
叩
門
m
o
p
-
U
E
)就
此
而
言
，
在
政
府
與
民
眾
兩
者
之
年

間
當
有
其
存
在
著
中
介
機
制
設
計
(
2
5呂
立
一
但
是
)
的
必
要
性
，
亦
即
，
肛



還
是
要
還
原
因
到
民
主
政
治
之
監
督
政
治
與
制
衡
政
治
的
運
作
常
軌
裡
'
而

這
其
中
民
主
代
議
士
國
會
立
法
委
員
的
選
舉
及
其
相
關
承
諾
作
為
的
考
察
，

便
有
其
論
述
探
究
的
正
當
性
。

從
選
制
上
來
看
，
台
灣
地
區
的
立
法
委
員
選
舉
採
行
的
是
「
單
記
不
可

讓
渡
複
數
選
區
制
」
'
亦
即
，
在
一
個
選
區
裡
有
二
個
或
多
個
席
次
的
當
選
名

額
底
下
，
立
委
候
選
人
競
選
時
的
最
佳
策
略
除
了
是
向
中
心
靠
攏
藉
此
吸
引

多
數
中
間
選
民
的
支
持
和
認
同
以
外
，
也
有
可
能
會
以
滿
足
某
些
特
定
選
民

族
群
的
偏
好
來
作
為
選
戰
策
略
的
區
隔
。

C
o
g
∞
O
尸
戶
。
但
:
朱
美
珍
，
一

九
九
六
;
薄
慶
玖
'
一
九
九
五
)
就
此
而
言
，
立
委
候
選
人
的
政
見
內
容
自

然
會
是
形
色
不
一
與
包
羅
萬
象
，
不
過
，
如
果
是
相
應
於
憲
法
所
賦
予
立
法

委
員
本
身
立
法
權
、
預
算
審
議
權
、
審
查
行
政
命
令
是
否
違
法
權
等
等
的
職

權
，
那
麼
，
攸
關
到
公
共
事
務
的
議
題
論
述
仍
然
還
是
用
以
檢
視
立
委
候
選

人
各
項
政
見
內
容
的
主
要
判
準
。

總
之
，
公
職
候
選
人
競
選
時
所
羅
列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見
，
相
當
程
度
上

正
是
試
圖
將
眾
多
選
民
個
別
性
的
需
要
轉
換
成
為
整
個
社
會
集
體
性
的
需

要
，
適
後
再
運
用
社
會
性
的
手
段
來
加
以
滿
足
。
就
此
而
言
，
社
會
福
利
政

見
理
當
是
作
為
一
種
理
想
的
對
話
情
境

(
E
S
一
名
2

早
已

Z
E
E

口
)
，
藉

以
提
供
包
括
候
選
人
與
選
民
、
政
黨
與
政
黨
以
及
個
人
與
國
家
彼
此
之
間
來

思
索
如
何
建
構
美
好
社
會
的
共
同
論
述
場
景
。
當
然
，
我
們
也
必
須
認
清

.. 

扣
緊
臺
灣
地
區
特
有
的
選
舉
生
態
，
這
使
得
政
見
內
容
本
身
總
是
宣
稱
意
義

大
於
實
質
作
用
，
同
時
，
政
見
內
容
也
不
是
決
定
候
選
人
當
選
與
否
的
重
要

因
素
。
(
王
順
民
，
二
O
O
-
a

、
一
九
九
三
)
不
過
，
即
使
如
此
，
在
民
主

選
舉
的
嘉
年
華
會
裡
，
各
式
各
樣
政
見
內
容
的
訴
求
相
當
程
度
上
還
是
說
明

了
政
見
本
身
兼
真
有
賣
點
的
炒
作
效
應
，
連
帶
地
，
社
會
福
利
政
見
背
後
也

可
傳
達
出
當
下
眼
前
國
人
的
福
利
認
知
、
福
利
迷
思
、
福
利
異
化
以
及
其
所

隱
含
的
結
構
性
意
義
。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-
T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釋
義
及
其
項
目
範
疇

概
述

基
本
上
，
對
於
社
福
政
見
的
分
析
論
述
可
以
分
成
理
性
取
向
(
『
E
F
O
E
­

忌
。
『
。
但
口
2
)
以
及
政
治
取
向

E
o
-
-三
2

一
名
℃
門
。
戶
口
已
兩
種S
E
=
o
e

s
s
)
，
這
其
中
前
者
係
以
權
責
相
應
的
理
性
觀
點
出
發
，
亦
即
，
主
要
是
在

憲
法
所
賦
予
立
法
委
員
權
職
底
下
，
提
出
相
與
對
應
的
政
見
訴
求
。
至
於
，

政
治
取
向
的
分
析
取
向
主
要
是
探
究
社
福
政
見
背
後
所
實
有
的
政
經
意
涵

(
3
-三
一
2
)
，
並
且
進
一
步
地
擴
充
、
衍
生
社
福
政
見
各
種
預
期
與
非
預
期

性
的
後
果

(
2
5
旦
旦
b
g
E
Z

旦
旦

8

口
的
白
戶
口g
n

凹
的
)
，
顯
然
，
在
這
個
層

次
上
已
經
超
脫
財
政
負
擔
、
現
實
可
行
與
否
等
等
的
工
真
性
範
疇
的
討
論
，
中

而
是
涉
及
到
某
些
社
福
政
見
的
提
列
是
否
隱
含
著
更
大
的
意
圖
性
。
不
過
，
華

我
們
還
是
有
必
要
先
將
對
於
社
福
政
見
的
論
述
分
析
擺
回
到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鹹

上
來
看
，
方
能
更
為
清
礎
地
梳
理
出
這
些
新
科
立
委
所
提
出
各
項
社
福
政
見
九

十

承
諾
的
可
為
與
不
可
為
、
可
行
與
不
可
行
。

本
質
上
，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
(
m
S
E
-
m
m
n口立
ζ

是
2
2
)

的
目
的
旨
年

在
於
透
過
集
體
的
力
量
以
保
障
國
民
由
生
到
死
的
生
活
，
其
作
用
是
使
勞
動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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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在
遭
遇
到
威
脅
其
工
資
收
入
的
風
險
事
故
時
，
仍
然
有
足
以
維
持
個
人
和

家
庭
基
本
生
活
的
收
入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同
時
兼
具
經
濟
性
與
社
會

性
的
雙
重
意
義
。
至
於
'
建
築
在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社
會
立
法
則
是
包
括
有

社
會
保
險
、
公
共
救
助
以
及
就
業
輔
導
，
藉
此
保
障
國
民
合
理
的
經
濟
生
活
。

除
此
之
外
，
我
國
習
價
上
也
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納
入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之
中
。

總
而
言
之
，
社
會
安
全
是
一
種
制
度
性
的
社
會
福
利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如
何
避

免
社
會
事
故
所
造
成
的
危
機
，
至
於
，
真
體
而
微
的
實
施
項
目
則
包
括
有
社

會
保
險
體
系
、
社
會
救
助
體
系
、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以
及
福
利
津
貼
體
系
，
顯

然
地
，
在
這
個
層
面
上
的
社
會
安
全
比
較
是
一
種
特
定
的
與
具
體
的
制
度
措

施
與
方
案
設
計
，
而
這
作
為
我
們
觀
照
針
眨
新
科
立
委
各
自
社
福
政
見
訴
求

的
切
入
點
。

至
於
'
社
會
保
險

C
o
n
-丘
】
口
的
丘
吉
口
白
)
乃
是
一
種
用
以
保
障
人
民

經
濟
生
活
安
全
的
措
施
作
為
，
因
此
，
社
會
保
險
的
內
涵
旨
在
於
以
立
法
為

根
蟻
，
由
政
府
負
責
或
授
權
辦
理
，
並
採
取
大
數
法
則
、
危
險
分
搶
、
費
率

精
算
、
以
及
強
制
納
保
等
等
的
保
險
原
則
，
藉
此
保
障
被
保
險
人
在
遭
遇
到

某
種
特
定
事
故
風
險
時
的
經
濟
安
全
。
至
於
'
社
會
保
險
依
其
所
保
障
的
事

故
可
以
分
為
職
業
傷
害
保
險
或
勞
工
傷
害
賠
償
;
老
年
、
殘
廢
、
遺
囑
(
死

亡
)
保
險
的
健
康
給
付
;
以
及
失
業
保
險
和
年
金
保
驗
。

其
次
，
社
會
救
助
(
的
o
n
z
-
m
m
m戶
的
耳
口

8
)
為
社
會
保
障
體
系
中
的
最

後
一
道
防
線
，
它
是
政
府
為
了
照
顧
低
收
入
民
泉
，
使
其
得
以
維
持
最
低
生

活
的
一
種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。
而
此
一
措
施
的
受
惠
者
必
須
是
要
經
過
資
產
或

財
力
的
調
查
予
以
確
認
，
同
時
救
助
的
經
費
也
完
全
是
由
政
府
以
一
般
性
的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稅
收
來
加
以
支
付
，
受
助
者
本
身
並
不
需
要
負
搶
任
何
費
用
。
以
低
收
入
戶

的
生
活
扶
助
為
例
，
現
行
台
灣
地
區
提
供
了
家
庭
生
活
補
助
、
醫
療
補
助
、

就
業
協
助
、
急
難
救
助
、
災
害
救
助
、
以
及
包
括
機
構
收
容
、
平
價
住
宅
、

清
寒
獎
學
金
、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、
托
育
優
待
、
節
日
慰
問
和
稅
收
減
免
等
等

不
同
的
給
付
項
目
。

再
者
，
福
利
服
務
叉
稱
為
社
會
服
務
(
的
。
立
皂
的
叩
門
〈
古
巴
專
指
與
兒

童
、
青
少
年
、
老
人
、
身
心
障
礙
者
、
婦
女
、
榮
民
、
原
住
民
、
失
業
勞
工
、

以
及
九
一
二
災
民
等
等
相
關
組
織
和
服
務
的
提
供
。
至
於
'
這
種
為
社
會
大

泉
謀
福
利
的
活
動
雖
然
兼
具
有
滿
足
生
活
需
要
、
確
保
人
性
尊
嚴
、
維
繫
生

存
價
值
以
及
預
防
社
會
問
題
發
生
等
諸
多
功
能
，
但
是
，
對
象
眾
多
、
類
別

複
雜
以
及
內
容
分
殊
這
也
點
明
出
來
福
利
服
務
的
推
動
有
其
要
面
對
的
結
構

性
限
制
。

最
後
，
福
利
津
貼

(
5
-
E門
而
自
二
O
E
口
口
2
)
誠
屬
於
一
種
社
會
性
補

償
性
質
，
它
主
要
是
針
對
特
定
的
居
民
或
公
民
，
不
考
慮
其
所
得
、
就
業
或

財
產
，
而
給
予
均
等
的
現
金
，
因
此
，
福
利
津
貼
亦
稱
為
「
特
定
人
口
補
助
」

(
音
B
O
R
g

門
的
)
。
(
孫
健
忠
，
二OO

一
)
以
此
觀
之
，
福
利
津
貼
它
是
與

社
會
保
險
體
系
有
著
互
為
消
長
的
對
應
關
係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當
長
治
久
安
的
科

社
會
保
險
體
系
尚
未
建
立
運
作
時
，
政
府
以
一
般
的
稅
收
來
幫
助
某
些
特
定
氏

的
弱
勢
族
群
，
像
是
敬
老
津
貼
、
養
老
金
、
老
年
農
民
福
利
津
貼
、
兒
童
津
和

貼
或
殘
障
津
貼
、
中
低
收
入
戶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活
補
助
、
以
及
中
低
收
入
老
→

人
生
活
津
貼
等
等
。
準
此
，
福
利
津
貼
是
一
種
權
利
、
義
務
不
對
等
，
亦
即
，
年

是
一
種
受
益
者
不
必
繳
交
任
何
保
費
的
福
利
措
施
，
其
功
能
僅
在
於
提
供
較
肛



低
程
度
的
所
得
維
持
保
障
效
果
。

表
一
.. 

台
閩
地
區
社
會
安
全
支
出
狀
況
一
覽
表

年
度.. 

民
國

82 83 84 85 86 87 88 89 

中倒女入老人生活津貼
17.9 109.9 155.7 105.9 89.8 99.9 104.3 

:億元

受益人數:萬人
8.8 3 1.5 27.3 15.7 19.2 19.1 20.5 

老農潮古:億元 56.3 124.3 142 .1 157.4 243 .3 23 1.9 
受益人敢:萬人 -- -- 3 1.5 36.6 42.6 44.2 58.8 63.6 

站到受益金額:億元 -- 30.8 30.3 38.8 46.1 60.7 77.3 97.4 
受益人數:萬人 -- 45.7 50.0 57.1 64.9 71.1 

社會聶哥I民出:億元 1,458 1,585 2,318 2,900 2,950 2,825 2,805 4,829 

台間也區社會保險
1,224 1,261 1,912 2,004 2,049 2,076 2,109 2,140 

人數:萬人

資
料
來
源
.. 
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主
喜
-
皂
白
〉
的
-
8
〈
.
這
)
。
(
國
情
統
計
通
報
)

三
、
第
五
屆
新
科
立
委
社
會
福
利
政
見
的

綜
合
考
察

在
這
一
次
的
第
五
屆
立
法
委
員
選
舉
，
我
們
將
就
一
百
六
十
八
位
新
科

的
區
域
立
委
(
扣
除
不
分
區
、
僑
選
、
平
地
原
住
民
與
山
地
原
住
民
立
委
)

在
選
舉
公
報
中
所
登
載
的
社
福
政
見
內
容
，
就
其
社
會
福
利
的
概
念
探
討
、

具
體
作
為
以
及
未
來
展
望
做
完
整
的
歸
類
與
分
析
。
至
於
'
分
別
扣
緊
著
上

述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釋
義
及
其
項
目
範
疇
的
界
定
，
那
麼
，
這
些
新
科
立
委
在

社
會
保
險
體
系
、
社
會
救
助
體
系
、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、
以
及
福
利
津
貼
體
系

方
面
的
各
項
社
福
政
見
主
張
，
則
可
以
進
一
步
地
細
分
成
(
資
料
來
源
，
第

五
屆
立
法
委
員
選
舉
公
報
).. 

付
典
「
社
會
相
關
隨
體
京
」
相
朋
輯
的
社
一
福
政
見
主
張.. 

L

檢
討
「
全
民
健
保
法
」
及
其
施
行
情
形
。

Z

推
動
「
兒
童
福
利
法
」
修
法
。

1
催
生
「
兩
性
工
作
平
等
法
」
。

4
推
動
「
中
華
民
國
退
伍
軍
人
福
利
法
」
立
法
。

1

加
重
侵
害
婦
幼
刑
責
。

ι

制
定
「
失
業
保
險
法
」
。

1

制
定
「
就
業
保
險
法
」
。

a

勞
工
退
休
金
改
為
個
人
儲
戶
制
或
年
金
制
。

1

推
動
修
改
「
勞
動
基
準
法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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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制
定
女
性
就
業
權
益
保
障
法
。

扎
制
定
「
大
量
解
僱
勞
工
保
護
法
」
。

也
強
化
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」
'
保
障
婦
幼
安
全
。

此
修
改
「
性
侵
害
防
制
條
例
行

M
此
爭
取
單
親
家
庭
減
免
百
分
之
五
十
所
得
稅
，
全
力
推
動
早
日
完
成
立

土
玄
。

此
推
動
成
立
少
年
兒
童
福
利
部
，
關
懷
受
虐
兒
、
中
輾
生
。

抵
制
定
青
少
年
發
展
規
章
，
每
年
發
佈
青
少
年
政
策
白
皮
書
。

江
推
動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」
之
修
定
，
維
護
身
心
障
礙
者
之
合
法

權
益
及
生
活
。

也
推
動
農
民
年
金
制
度
。

必
推
動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。

也
推
動
「
社
會
福
利
基
本
法
」
。

且
建
議
中
央
成
立
社
會
福
利
部
以
健
全
社
福
制
度
。

M
H與
「
社
會
結
助
體
家
」
拍
朋
睹
的
社
福
政
見
主
張

.. 

L
補
助
中
低
收
入
戶
多
元
入
學
方
案
學
校
申
請
報
名
費
。

2

提
高
中
低
收
入
戶
補
助
額
度
。

正
中
低
收
入
戶
子
女
免
費
托
育
或
補
助
幼
稚
教
育
費
。

目
與
「
福
利
服
掛
體
京
」
相
朋
聯
的
社
福
政
見
主
張

.. 

L

反
對
裁
撤
退
輔
會
，
以
維
護
積
極
服
務
榮
民
並
保
障
其
權
益
。

2

落
實
香
村
改
建
條
例
，
促
進
眷
村
改
建
。

1

廣
設
特
殊
教
育
資
源
中
心
，
確
保
身
心
障
礙
學
童
受
教
權
。

4
提
供
獨
居
老
人
各
項
服
務
例
如
熱
食
、
醫
療
、
居
家
照
護
等
。

5

推
動
社
區
養
護
制
度
，
政
府
釋
出
公
地
，
以
公
有
民
營
廣
建
社
區
養

護
機
構
。

6
增
設
公
立
小
學
安
親
班
及
幼
稚
園
，
解
決
婦
女
托
育
問
題
。

7

鼓
勵
企
業
設
立
員
工
子
女
托
兒
所
，
政
府
給
予
稅
賦
優
惠
。

8

編
列
預
算
加
速
九
一

二

災
區
重
建
，
妥
善
照
顧
災
民
。

Q

心
擴
大
施
行
職
業
訓
練
券
的
適
用
範
圍
。

肌
設
置
百
億
失
業
人
口
創
業
基
金
。

江
加
強
希
望
就
業
工
程
之
就
業
僱
用
人
數
。

位
配
合
勞
工
學
苑
設
立
，
鼓
勵
勞
工
從
事
在
職
進
修
。

此
督
促
成
立
婦
女
人
力
資
源
銀
行
，
暢
通
就
業
管
道
。

且
加
速
進
行
九
一
二
災
後
重
建
，
妥
善
照
顧
災
民
。

此
鼓
勵
台
一
商
子
弟
在
馬
祖
就
讀
。

同
與
「
福
刮
津
貼
體
京
」
相
聞
聯
的
社
福
政
見
主
張

.. 

L

實
行
老
人
津
貼
制
度
(
爭
取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每
月
領
取
三
千
元

老
人
年
金
)
。

2

設
置
青
壯
年
創
業
投
資
基
金
，
協
助
青
壯
年
人
創
業
。

1

反
對
調
降
軍
公
教
優
惠
存
款
，
維
護
軍
公
教
福
利
。

4
提
高
單
親
家
庭
照
顧
津
貼
與
「
子
女
親
屬
撫
養
寬
減
額
」
。

5

發
放
托
育
津
貼
或
提
高
給
付
金
額
。

6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免
部
分
負
擔
。

1

六
歲
以
下
兒
童
醫
療
免
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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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a爭
取
實
施
婦
女
托
育
補
助
。

G
L支
持
發
放
生
育
補
助
津
貼
。

此
支
持
發
放
殘
障
津
貼
。

扎
支
持
發
放
中
低
收
入
戶
津
貼
。

位
爭
取
放
寬
失
業
救
濟
金
申
請
門
檻
。

此
推
動
發
放
幼
兒
教
育
券
。

M
此
催
生
身
心
障
礙
者
生
活
補
助
津
貼
或
所
得
稅
減
免
。

此
對
弱
勢
家
庭
學
童
營
養
午
餐
予
以
補
助
。

四
\
第
五
屆
新
科
立
委
社
會
福
利
政
見
的

考
察
評
述

底
下
，
我
們
將
就
第
五
屆
新
科
立
委
所
提
出
來
的
社
福
政
見
主
張
，
進

一
步
探
究
背
後
所
實
有
的
意
涵
，
對
此
，
我
們
將
分
別
就
新
科
立
委
社
福
政

見
的
綜
合
考
察
、
政
黨
別
考
察
、
意
識
型
態
別
、
連
任
新
任
與
否
、
地
理
行

政
區
域
以
及
分
項
議
題
別
這
幾
個
不
同
的
角
度
切
入
，
不
過
，
必
須
要
說
明

的
是
﹒
.
在
相
關
社
福
政
見
的
統
計
上
，
語
焉
不
詳
以
及
過
於
空
泛
的
主
張
(
諸

如
健
全
與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，
保
障
勞
工
權
益
，
加
強
對
弱
勢
團
體
、
榮
民
、

農
民
、
漁
民
及
殘
障
人
士
之
照
顧
;
以
及
落
實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推
動
全
民

養
老
退
休
制
度
，
創
造
「
福
利
無
缺
」
的
社
會
)
，
即
便
是
有
牽
涉
到
社
會
安

全
制
度
的
意
酒
，
我
們
也
不
予
列
計
算
;
再
者
，
由
於
立
法
委
員
的
部
分
權

職
是
在
於
審
查
中
央
政
府
的
年
度
預
算
，
因
此
，
如
果
是
從
中
央
政
府
社
會
掉

歲
出
政
事
別
的
歸
納
與
項
目
來
看
，
那
麼
，
直
接
攸
關
到
社
會
保
險
、
社
會
和

救
助
、
福
利
服
務
、
園
民
就
業
以
及
醫
療
保
健
的
各
項
政
見
主
張
，
這
會
是
如
何

我
們
主
要
統
計
計
算
的
歸
類
標
準
。
刊

首
先
，
在
不
舍
不
分
區
、
僑
選
、
平
地
原
住
民
與
山
地
原
住
民
在
內
的
將

一
百
六
十
八
位
新
科
的
區
域
立
委
，
共
計
提
出
一
八
九
則
社
福
政
見
，
合
計
，
才

新
當
選
的
立
委
每
一
個
人
大
約
提
出
一
﹒
一
三
則
的
社
福
政
見
。
這
其
中
依
期

據
比
重
的
大
小
分
別
是
社
會
保
險
政
見
(
四

0
.
七
%
)
、
福
利
津
貼
政
見
(
三

0
.
二
%
)
、
福
利
服
務
政
見
(
二
六
﹒
五
%
)
、
以
及
社
會
津
貼
政
見
(
二
﹒

六
五
%
)
，
不
過
，
如
果
是
計
算
福
利
津
貼
以
及
福
利
服
務
這
兩
項
短
期
受
益
一

的
政
見
訴
求
，
那
麼
，
這
兩
大
類
的
社
福
政
見
訴
求
合
計
達
所
有
政
見
數
的

5

五
成
六
，
這
多
少
說
明
出
:
國
會
層
級
的
選
舉
候
選
人
的
政
見
還
是
偏
好
於

3

短
線
操
作
以
及
討
好
選
民
;
連
帶
地
，
同
時
由
於
社
會
救
助
的
權
責
性
基
本
一

上
係
以
地
方
責
任
為
取
向
，
再
加
上
這
些
中
低
收
入
戶
以
及
急
難
的
個
案
並

不
其
足
成
為
壓
力
團
體
，
這
自
然
使
得
社
會
救
助
政
見
無
法
獲
得
立
委
們
的

青
睞
。
最
後
，
由
於
立
委
本
身
並
非
是
政
策
的
執
行
者
亦
無
編
列
預
算
的
權

限
，
這
使
得
在
相
關
社
會
福
利
政
見
的
提
列
主
張
上
，
還
是
深
真
監
督
與
督
軒

促
的
作
用
，
準
此
，
新
科
立
委
對
於
社
會
變
遷
所
衍
生
出
來
的
各
項
福
利
需
氏

求
的
問
題
意
識
以
及
意
義
解
讀
，
這
才
是
用
以
檢
視
立
委
社
福
政
見
良
統
的
蚓

重
要
判
準
。
什

年閏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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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;第五屆新科區域立委社福政見的綜合考察

按:表中的台北市為二個選區的合計;高雄市為二個選區的合計;台北縣為三個選區

的合計。

原始資料來源: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公報，二00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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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次
，
就
政
黨
別
這
個
變
項
屬
性
來
看
這
些
新
科
區
域
立
委
社
福
政
見

數
量
上
的
差
異
情
形
，
那
麼
，
大
體
上
個
別
縣
市
不
同
黨
籍
立
委
的
社
福
政

見
訴
求
，
很
此
之
間
的
差
異
性
並
不
是
很
凸
顯
，
這
其
中
民
進
黨
籍
的
立
委

在
高
雄
市
、
宜
蘭
縣
、
彰
化
縣
、
以
及
台
南
市
這
四
個
縣
市
的
社
福
政
見
數

量
大
幅
地
超
過
國
民
黨
，
而
國
民
黨
籍
則
是
僅
有
嘉
義
市
一
地
領
先
民
進

黨
;
至
於
'
在
扣
除
花
蓮
縣
與
連
江
縣
少
數
當
選
名
額
的
情
況
下
，
親
民
黨

籍
立
委
的
社
福
政
見
數
量
只
有
在
新
竹
市
和
高
雄
縣
兩
地
小
幅
地
勝
過
園
、

民
兩
黨
。

不
過
，
在
這
裡
要
說
明
的
是
:
這
些
一
的
差
異
情
形
主
要
還
是
取
決
於
結

構
性
的
限
制
，
亦
即
，
民
進
黨
在
社
福
政
見
數
量
上
普
遍
勝
出
的
主
要
關
鍵
，

還
是
因
為
民
進
黨
籍
立
委
有
較
多
上
榜
的
立
委
席
次
所
致
(
扣
除
不
分
區
、

僑
選
、
平
地
原
住
民
與
山
地
原
住
民
之
後
新
科
的
區
域
立
委
，
這
其
中
民
進

黨
黨
籍
有
六
十
九
名
席
次
、
國
民
黨
黨
籍
有
四
十
九
名
席
次
、
親
民
黨
黨
籍

有
三
十
三
名
席
次
、
新
黨
黨
籍
有
一
名
席
次
、
台
灣
團
結
聯
盟
有
八
名
席
次
、

無
黨
籍
有
八
名
席
次
)
。

再
者
，
如
果
是
就
政
治
意
識
型
態
別
來
看
第
五
屆
新
科
區
域
立
委
的
社

福
政
見
數
量
差
異
，
那
麼
，
包
括
國
民
黨
與
親
民
黨
的
「
泛
藍
系
」
則
是
以
叫
昕

一
O

二
則
的
社
福
政
見
數
量
領
先
民
主
進
步
黨
以
及
台
灣
團
結
聯
盟
在
內
的
流

「
泛
綠
系
」
的
八
十
六
則
，
至
於
'
這
種
差
異
性
主
要
也
是
因
為
「
泛
藍
系
」
和

加
總
之
後
擁
有
八
十
二
席
位
的
立
委
名
額
。
→

年日
叫

- 316 一



表
一
二.. 

第
五
屆
新
科
區
域
立
委
社
福
政
見
的
一
般
性
考
察
!
按
黨
籍
別單

位
:
則

縣北台 市雄局 市::f t台

社會

005 021 1 031 020 100 000 022 204 000 003 11 1 207 00245 

社
會|

000 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o 1 1 1 0 0000 00000 救l

福l

利l

012 0120 001 010 210 000 040 002 000 00320 0010 00200 H~I 務!
政|
見

福
利

000 0004 110 010 000 002 011 006 000 01235 0002 01210 津買主
政
見

017 0335 142 040 310 002 073 2012 000 02976 1 219 01655 

O O O 00 11031 0101 006 022 30 000 030 002 

O O O 10 01000 0000 000 010 00 000 000 000 

l O l 20 01035 0210 001 122 30 000 000 001 

O O O 10 010 1 0 1 120 201 034 10 001 1 1 1 020 

l O 1 40 11076 143 1 208 188 70 001 141 023 

按.• 

表
中
的
台
北
市
為
三
個
選
區
的
合
計
;
高
雄
市
為
二
個
選
區
的
合
計
;

台
北
縣
為
三
個
選
區
的
合
計
。

原
始
資
料
來
源
:
第
五
屆
立
法
委
員
選
舉
公
報
，
二
O
O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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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四.. 

第
五
屆
新
科
區
域
立
委
社
福
政
見
的
一
般
性
考
察

|
按
意
識
型
態
別

單
位
:
則

雲 南 彰 L口A 」EA3 -自•+- 新 新 挑 且...... 基 A口A 晶 4口J、

林 全1又凡a 化 中 中 菜 竹 竹 園 蘭 隆 北 雄 北
縣 縣 縣 市 縣 縣 市 縣 縣 縣 市 縣 市 市

泛泛 泛泛 泛泛 泛泛 泛泛 泛泛 泛泛 泛泛 泛泛 泛泛 泛泛 泛泛 泛泛 泛泛

藍綠 藍綠 藍綠 藍綠 藍綠 藍綠 藍綠 藍綠 藍綠 藍綠 藍綠 藍綠 藍綠 藍綠

政社

3 0 。 2 。 5 3 1 3 1 2 0 1 0 o 0 2 2 2 4 。。 4 1 2 8 6 5 
會

保

見險

政社

。。 。。 。。 o 0 。。 o 0 o 0 。。 o 0 。。 o 0 2 1 o 0 o 0 
會

救

見助

政福

o 0 o 1 1 2 3 0 o 1 1 0 3 0 。。 4 0 o 2 。。 5 0 1 0 2 0 
利

服

見務

政福

2 1 2 0 。。 o 4 2 0 1 0 。。 o 2 1 1 o 6 。。 5 6 o 2 3 1 
利

津
見貼

5 1 2 3 1 7 6 5 5 2 4 0 4 0 o 2 7 3 2 12 。。 的 8 3 10 11 6 

計

小其計合 連 金 4口3、 花 澎 屏 為 4口、 i口< 嘉 嘉

計它 江 門 東 蓮 湖 東 雄 南 南 義 義
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市 縣 市 縣

泛泛 泛 i乏 泛 泛泛 其 泛泛 泛泛 泛泛 泛泛 泛泛 泛泛

藍綠 藍 藍 藍 綠藍 F匕.... 藍綠 藍綠 藍綠 藍綠 藍綠 藍綠

輝、 七 。 。 O 。。 l 3 1 1 1 o 6 2 2 3 0 。。計 十 十十

七一七九

。 。 。 o 1 。 。。 。。 。。 1 0 。。 。。
五 O 四一

1 。 1 o 2 。 3 5 3 0 o 1 3 2 3 0 。。五 十十
00 六四

其泛泛

它藍綠
一八 五一= O 。 。 o 1 。 1 0 3 1 o 3 3 4 1 0 o 1 
O 十 十十十

一一:1\\ 七 O 五二
則頁。則

一八 I 。 1 o 4 l 7 6 7 2 o 10 9 8 7 0 o 1 
八 O 十
九一三六

按
:
表
中
的
台
北
市
為
二
個
選
區
的
合
計
;
高
雄
市
為
二
個
選
區
的
合
計
;

台
北
縣
為
三
個
選
區
的
合
計
。

按.. 

表
中
的
泛
藍
係
指
國
民
黨
、
親
民
黨
;
泛
綠
係
指
民
主
進
步
黨
、
台
灣

團
結
聯
盟
。

原
始
資
料
來
源
:
第
五
屆
立
法
委
員
選
舉
公
報
，
二

O
O

一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- 318 一月三年一十九圓氏華中



不
過
，
如
果
是
就
社
會
保
臉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福
利
服
務
、
以
及
福
利
津

貼
等
等
個
別
的
政
見
訴
求
來
看
，
那
麼
，
「
泛
藍
系
」
新
科
立
委
的
社
福
政
見

訴
求
則
是
集
中
在
福
利
服
務
範
疇
上
，
亦
即
，
強
調
項
目
別

C
E
m
m
O門
戶
C
自
己

像
是
婦
女
、
見
童
以
及
特
別
是
榮
民
的
對
象
類
別
性
福
利
，
依
然
還
是
「
泛

藍
系
」
社
福
政
見
的
特
色
，
當
然
，
這
多
少
再
一
次
彰
顯
出
「
泛
藍
系
」
背

後
所
負
載
照
顧
特
定
族
群
的
歷
史
包
袱
。

準
此
，
這
一
次
新
科
立
委
的
社
福
政
見
，
雖
然
並
沒
有
出
現
像
是
以
往

那
麼
強
烈
的
福
利
意
識
形
態
的
爭
議
與
歧
見
(
朱
美
珍
，
一
九
九
六
;
王
順

民
，
一
九
九
三
)
，
但
是
，
從
政
見
的
提
列
到
選
後
的
結
果
，
這
種
集
體
行
動

的
邏
輯
所
產
生
次
佳
選
擇
的
後
果
，
主
要
還
是
凸
顯
出
政
府
本
身
是
立
委
所

化
身
代
言
的
各
種
利
益
團
體
較
競
的
場
域
，
並
且
在
為
了
滿
足
少
數
、
特
殊

與
組
織
性
利
益
團
體
各
種
索
求
的
同
時
，
日
後
相
關
政
策
的
成
本
卻
是
被
加

諸
在
一
般
民
眾
的
身
上
。
特
別
是
在
這
種
「
選
票
交
易
」
(
5
5
?
三
立
古
巴

以
及
「
政
治
壓
力
優
勢
展
現
」

Z
o
-
-門
古
巴
巴
【
芷
江

3
)
的
環
境
氛
圍
裡
'

這
使
得
各
項
的
福
利
擴
張
不
是
迫
切
、
必
需
的
就
是
被
過
度
的
期
待
。

(
吋
口
一-
o
n
r
'戶
泊
、
呵
。
)

至
於
，
如
果
是
從
不
同
政
黨
別
來
看
個
別
社
福
政
見
的
特
殊
意
義
，
那

麼
，
擁
有
較
多
席
位
的
民
進
黨
自
然
是
在
社
福
政
見
總
數
量
上
會
超
過
其
它

的
政
黨
，
這
其
中
文
以
社
會
保
險
和
福
利
津
貼
這
兩
個
福
利
範
疇
的
差
異
性

較
為
明
顯
。
至
於
'
對
照
於
社
會
保
險
的
政
見
訴
求
說
明
了
:
一
則
長
治
久

安
的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規
劃
已
經
成
為
立
委
思
索
保
障
民
眾
福
祉
的
思
考
準

則
，
至
於
'
取
得
執
政
權
的
民
進
黨
，
相
較
於
以
往
以
在
野
身
份
參
與
選
舉

時
的
社
福
政
見
訴
求
，
多
少
也
點
明
出
來
民
進
黨
也
如
同
一
般
福
利
國
家
政

黨
運
作
的
發
展
經
驗
，
已
經
是
兼
具
有
作
為
執
政
黨
之
保
守
性
福
利
意
識
的

固
有
特
性
。
G
E
G
o
-
g
已
H
r
g
σ叩
門
ζ

﹒
-
u∞
U
〉

表
五.. 

各
個
政
黨
區
域
立
委
社
福
政
見
一
覽
表

單
位
:
則

F品 F品 社 社
利 利 會 會

A口~ 津 ij~ 救 保
計 貼 務 助 險

政 政 政 政
見 見 見 見

民

79 27 14 。 38 進
黨

國
63 15 22 2 24 民

黨

親

39 10 14 2 13 民
黨

4E3 、

7 5 O 聯

黨

O O O 。 。
新
黨

盤

。 。 O 。 黨
籍

原
始
資
料
來
源
:
第
五
屆
立
法
委
員
選
舉
公
報
，
二

O
O

一

表
六.. 

連
任
與
新
任
黨
籍
區
域
立
委
社
福
政
見
一
覽
表

單
位
:
人

任新 任連

並有 並有

無提 無提
社社 社社
市菌研昌 用品可昌

政政 政政
見見 見見

民
13 22 23 11 進

黨

國
5 10 16 18 民

黨

親
9 日 7 4 民

黨

原
始
資
料
來
源
.. 

第
五
屆
立
法
委
員
選
舉
公
報
，
二

O
O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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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
帶
地
，
如
果
是
從
連
任
與
新
任
作
為
切
割
的
標
準
'
那
麼
，
總
體
來

看
，
由
於
親
民
黨
當
選
的
名
額
較
少
，
因
此
，
總
體
來
看
，
就
連
任
與
新
任

以
及
有
無
提
出
社
福
政
見
這
兩
項
指
標
的
對
照
比
較
，
親
民
黨
的
表
現
是
較

為
突
出
的
，
不
過
，
這
主
要
還
是
僅
以
有
沒
有
提
出
社
福
政
見
來
作
為
二
分

的
比
較
基
準
'
至
於
，
如
果
是
更
進
一
步
參
照
各
個
政
黨
區
域
立
委
社
福
政

見
的
數
量
(
表
五
)
，
那
麼
，
親
民
黨
新
科
立
委
在
社
福
政
見
訴
求
上
的
整
體

表
現
反
而
是
較
居
於
劣
勢
的
。

表
七.. 

連
任
與
新
任
區
域
立
委
社
福
政
見
一
覽
表

單
位
:
則

iEL 3 新 連

任 任

JL 主L

計 委 委
政社

75 32 43 
台E司r 

保

見險

政社

4 2 2 
會

救

見助

政福

50 25 25 
利

服

見務

政帽

52 27 25 
利

津
見貼

181 86 95 

計

按.. 

表
中
僅
限
民
進
黨
、
國
民
黨
與
親
民
黨
。

原
始
資
料
來
源

.. 

第
五
屆
立
法
委
員
選
舉
公
報
，
二

O
O

一

至
於
，
更
進
一
步
將
連
任
與
新
任
的
指
標
放
在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個
別

項
目
訴
求
上
，
那
麼
，
連
任
的
立
委
是
比
較
看
重
社
福
政
見
，
特
別
是
合
乎

立
委
本
身
修
法
權
責
的
社
會
保
險
政
見
訴
求
，
至
於
'
福
利
服
務
以
及
福
利

津
貼
這
兩
大
類
佔
有
五
成
六
的
比
重
，
同
時
也
說
明
了
無
論
是
連
任
還
是
新

任
的
立
委
還
是
沒
有
漠
視
這
些
特
定
族
群
背
後
所
隱
含
的
選
票
加
分
效
應
。

表
八.. 

第
五
屆
新
科
區
域
立
委
社
福
政
見
一
覽
表

單
位
;
人

比 社無 dE] i回" 

福提 選

政 E 人
例 見何 數

民
52.2% 36 69 進

埠，

國

42.9% 21 49 民
黨

親
48.5% 16 33 民

黨

4E1 J、

25.0% 2 8 聯

黨

100.0% 
新
黨

扭

100.0% 8 8 黨
籍

按.. 

表
中
的
當
選
人
數
扣
除
山
地
原
住
民
與
平
地
原
住
民
和
不
分
區
、

僑
選
代
表
。

原
始
資
料
來
源
:
第
五
屆
立
法
委
員
選
舉
公
報
，
二

O
O

一

除
此
之
外
，
如
果
是
就
個
別
政
黨
新
科
立
委
有
無
提
出
政
見
的
整
體
對

照
來
看
，
那
麼
，
雖
然
是
將
有
較
多
當
選
席
位
的
因
素
考
量
進
來
，
但
是
，

有
高
達
一
半
以
上
的
民
進
黨
籍
新
科
立
委
並
沒
有
提
出
任
何
一
則
的
社
福
政

見
訴
求
，
連
帶
地
，
也
有
一
半
的
新
科
立
委
並
沒
有
提
出
任
何
一
則
相
闊
的

社
福
政
見
主
張
，
這
多
少
還
是
彰
顯
出
來
社
福
政
見
並
不
是
立
委
選
戰
策
略

的
主
要
利
器
。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月三年一十九國民革中



表
九
:
第
五
屆
新
科
立
委
社
福
政
見
之
地
理
行
政
區
域
別
一
覽
表

單
位
:
則

金 東 南 中 北

，馬 部 部

地 地 地 地 地
區 區 區 區 區

險社l
O 。 30 20 27 政會

見保

助社

。 。 3 政會
見救

務福

3 21 9 16 政利
見服

貼福

。 19 12 25 政利
見津

5 71 41 71 計

應

2 3 48 42 73 
選
名

額、

按.. 

北
部
地
區
包
括
台
北
縣
市
、
基
陸
市
、
宜
蘭
縣
、
桃
園
縣
、
新
竹
縣
市
;

中
部
地
區
包
括
苗
栗
縣
、
台
中
縣
市
、
彰
化
縣
、
南
投
縣
、
雲
林
縣

南
部
地
區
包
括
嘉
義
縣
市
、
台
南
縣
市
、
高
雄
縣
市
、
屏
東
縣
、
澎
湖

縣
;
東
部
地
區
包
括
花
蓮
縣
、
台
東
縣
:
金
馬
地
區
包
括
金
門
縣
、
馬

祖
縣
。

原
始
資
料
來
源
:
第
五
眉
立
法
委
員
選
舉
公
報
，
二

O
O

一

此
外
，
從
地
理
行
政
區
域
別
來
檢
視
第
五
屆
新
科
立
委
的
社
福
政
見
，

那
麼
，
北
部
地
區
與
南
部
地
區
這
兩
個
區
塊
的
新
科
立
委
，
所
提
出
的
社
福

政
見
數
量
是
勢
均
力
敵
，
不
過
，
如
果
進
一
步
對
照
這
些
區
塊
各
自
不
同
的

應
選
名
額
，
那
麼
，
南
部
地
區
的
新
科
立
委
所
提
出
來
的
社
福
政
見
數
量
明

顯
是
超
出
其
它
的
行
政
區
域
，
折
算
結
果
南
部
地
區
出
身
的
新
科
立
委
每
人

提
出
一
﹒
四
八
則
社
福
政
見
超
出
平
均
值
一
﹒
一
三
則
甚
多
，
只
不
過
，
南

部
地
區
新
科
立
委
的
社
福
政
見
還
是
以
福
利
服
務
和
福
利
津
貼
兩
項
合
計
佔

社
福
政
見
總
數
的
五
成
六
。

最
後
，
如
果
是
就
個
別
社
福
政
見
的
分
項
議
題
來
看
，
在
社
會
保
險
範

疇
的
政
見
訴
求
上
是
以
推
動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、
檢
討
「
全
民
健
保
法
」
和
催

生
「
兩
性
工
作
平
等
法
」
居
前
三
名
，
三
個
分
項
議
題
合
計
共
佔
社
會
保
險

政
見
數
的
四
五
﹒
五
%
;
在
社
會
救
助
範
疇
的
政
見
訴
求
上
是
以
提
高
中
低

收
入
戶
補
助
額
度
、
中
低
收
入
戶
子
女
免
費
托
育
或
補
助
幼
稚
教
育
費
為

主
;
在
福
利
服
務
範
疇
的
政
見
訴
求
上
是
以
落
實
眷
村
改
建
條
例
、
增
設
安

親
班
及
幼
稚
園
、
推
動
社
區
養
護
制
度
、
以
及
加
強
希
望
就
業
工
程
之
就
業

僱
用
人
數
，
分
居
前
四
名
而
這
四
個
分
項
議
題
合
計
共
佔
福
利
服
務
政
見
數

的
五
八
%
﹒
，
以
及
在
福
利
津
貼
範
疇
的
政
見
訴
求
上
是
以
實
行
老
人
津
貼
制

度
、
推
動
幼
兒
教
育
津
貼
、
發
放
見
童
托
育
津
貼
略
居
前
三
名
，
三
個
分
項

議
題
合
計
共
佔
福
利
津
貼
政
見
數
的
六
一
﹒
四
%
。

不
過
，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如
果
就
特
定
議
題
來
看
，
那
麼
，
「
老
人
經
濟
安

全
」
的
議
題
是
所
有
新
科
立
委
社
福
政
見
訴
求
的
主
要
核
心
，
總
計
佔
整
體

社
一
幅
政
見
數
的
二0
.

一
%
'
這
其
中
叉
包
括
以
津
貼
現
金
方
式
和
國
民
年

金
兩
種
不
同
的
手
段
主
張
;
其
次
，
酒
括
就
業
服
務
、
職
業
訓
練
、
以
及
失

業
保
險
的
「
就
業
安
全
」
議
題
，
也
相
當
程
度
地
反
映
在
這
一
次
的
立
委
選

舉
上
，
對
此
，
面
對
迫
切
、
時
效
性
的
失
業
與
就
業
問
題
，
這
使
得
諸
如
制

定
「
失
業
保
險
法
行
「
就
業
保
險
法
」
與
「
大
量
解
僱
勞
工
保
護
法
」
、
加
強

希
望
就
業
工
程
之
就
業
僱
用
人
數
、
設
置
百
億
失
業
人
口
創
業
基
金
、
督
促

成
立
婦
女
人
力
資
源
銀
行
、
擴
大
施
行
職
業
訓
練
券
的
適
用
範
圍
、
爭
取
放

寬
失
業
救
濟
金
申
請
門
檻
、
以
及
因
應
加
入
焉
。
的
輔
導
就
業
對
策
等
等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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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十.. 

第
五
屆
新
科
立
委
社
福
政
見
之
個
別
範
疇
分
項
議
題
別
一
覽
表

單
位
:
則

務服利福見政助救會社 見政險保會社疇範

加推增落 補中提小推推制推強建推推推制 爭制制加制催檢推 分
強動設實 助低高 動動定動化議動動動定 取定定重定生討動

希社安眷 中收中 -----，-----，青成「中「修「女成單-----，-----，侵-----，-----，-----，國
望區親村 低入低 中兒少立家央社改身性立親大就害失兩全民
就養班改 收戶收 華童年少庭成會「心就法家量業婦業性民年
業護及建 入子入 民福發年暴立福勞障業 庭解保幼保工健金
工制幼條 戶女戶 國利展兒力社利動礙權 減僱險刑臉作保制
程度稚例 多免補 退法規童防會基基者益 免勞法責法平法度

項
之圈， 元費助 伍」章福治福本準保保 百工L- L-等」

就 '促 入托額 軍修，利法利法法護障 分保 法及
學育度 人法每部」部L-L-法法之護 」笠

決眷 方或 福年，以 」 五法 施
婦村 案補 利發關保健 之 十」 行

人女改 學助 法佈懷嘉全 修 所 細
數托建 校幼 」青受幼社 定 得 則

z月r:: 申稚 立少虐福 稅 議
問 請教 法年見安制
題 報育 政、全度

名費 策中 力
費 自報 推

皮生 動
書早

日

計 后十 ,==.. 題7G 

567 日 5 122 n 1 1 1 1 122 333 4 4 5 5 6 8 10 17 計

總 見政貼津利福 見政

小發八爭反設支支六六支針催提爭發推實小鼓鼓反擴編提配督設廣
放二取對置持持十歲持對生高取放動行 勵勵對大列供合促置設

老三實謂青發發五以發弱身單放托幼老 華企裁施預獨勞成百特
農老施降壯放放歲下放勢心親寬育見人 商業撤行算居工立億殊

津兵婦軍年中殘以見生家障家失津教津 子設退職加老學婦失教i
貼生女公創低障上童育庭礙庭業貼育貼 弟立輔業速人苑女業育
活托教業收津老醫補學者照救或券制 在員會訓九各設人人資
補育優投入貼人療勛章生顧濟提 度 馬工，練二項立力口源
助補惠資戶 醫免津營活津金高 祖子以券一服，資創中
助存基津療費貼養補貼申給 就女維的災務鼓源業心
款金貼免 午助與請付 讀托護適區例勵銀基，

部

餐津「門金 兒積用重如勞行金確

維協 分 予貼子檻額 所極範建熱工， 保
護助 負 以或女 '服圈，食從暢身
軍青 擔 補所親 政務妥、事通心
公壯 助得屬 府榮善醫在就障

教年 稅撫 給民照療職業礙

福人 減養 予並顧、進管學
利創 免寬 稅保災居修道童
業 減 賦障民家 F主Eζ毛

額、 優其 昭 教
L一一 惠權 苦口玄苦直之 權

計 計 計
五后~、 等

189 57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4 5 9 21 ~ 1 1 1 1 2 2 2 3 4 4 

原
始
資
料
來
源
:
第
五
屆
立
法
委
員
選
舉
公
報
，
二

O
O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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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的
訴
求
主
張
，
合
計
共
佔
所
有
社
福
政
見
數
的
三
八
﹒
四
%
;
最
後
，
眷

村
改
建
問
題
、
全
民
健
保
的
檢
討
以
及
催
生
兩
性
工
作
平
等
法
這
三
個
分
項

議
題
，
亦
有
其
立
委
選
舉
社
福
政
見
訴
求
的
能
見
度
，
這
其
中
除
卻
對
於
現

行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的
針
眨
以
外
，
榮
民
與
婦
女
這
兩
類
族
群
的
人
身
福

祉
，
仍
然
獲
致
某
種
程
度
的
關
注
。

五
\
有
關
新
科
立
委
社
福
政
見
的
論
述
意
涵

一
福
利
政
治
學
〈
ω
﹒
政
治
福
利
學
的
多
賣
一
性
昂
說

基
本
上
，
隨
著
選
情
緊
繃
的
壓
力
，
除
了
出
現
各
種
激
情
造
勢
非
理
性

的
選
舉
動
作
以
外
，
朝
野
政
黨
也
相
繼
地
釋
放
出
更
為
利
多
的
政
策
與
措

施
，
像
是
老
人
津
貼
彼
此
之
間
不
斷
的
競
價
、
加
碼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社
會
福

利
政
見
不
僅
可
以
作
為
執
政
當
局
用
以
維
護
政
權
永
績
的
一
項
合
法
化
工

真
，
同
時
它
也
是
反
對
黨
藉
此
爭
取
民
眾
選
票
支
持
的
有
利
武
器
。
(
王
順

民
，
一
九
九
九
)
尤
有
甚
者
，
一
旦
執
政
黨
感
受
到
連
任
或
勝
選
會
遭
受
到

威
脅
時
，
那
麼
，
社
會
福
利
政
見
更
是
成
為
經
常
且
密
集
地
被
運
用
的
競
選

工
具
，
準
此
，
社
福
政
見
隱
含
著
政
權
本
身
的
能
力
與
權
力
雙
重
性
的
議
題

論
述
。
(
黃
耀
輝
，
一
九
九
五
)

綜
觀
本
屆
新
科
立
委
所
提
列
出
來
的
各
種
社
福
政
見
，
我
們
察
覺
到
以

下
幾
項
足
堪
玩
味
的
論
述
意
涵
-
-

H
「
社
搞
政
見
的
提
列
與
立
委
本
身
的
戰
權
不
相
符
合
」
:
如
果
是
相
應

於
憲
法
所
賦
予
立
法
委
員
本
身
議
決
法
律
案
與
預
算
案
等
等
的
權
職
，
那

麼
，
我
們
赫
然
地
發
現
到
有
極
大
部
分
立
委
候
選
人
所
提
出
來
的
社
福
政
見
齡

是
與
其
權
職
並
不
相
吻
合
，
像
是
主
張
發
放
各
種
的
福
利
津
貼
、
開
辦
或
增
發

設
各
種
個
人
性
的
福
利
服
務
機
構
等
等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這
些
的
社
福
政
見
勢
報

必
是
日
後
不
可
能
會
兌
現
的
「
芭
樂
票
」
。
至
於
'
對
於
這
種
「
開
錯
支
票
」
刊

的
突
兀
現
象
相
當
程
度
上
也
點
明
出
來
在
憲
法
教
育
的
推
動
和
教
化
上
，
林

政
府
公
部
門
還
是
有
更
大
的
努
力
空
間
。
誠
然
，
扣
緊
民
主
政
治
的
常
規
，
汁

除
了
定
期
選
舉
的
運
作
特
徵
以
外
，
監
督
政
治
以
及
制
衡
政
治
之
所
以
可
能
期

也
應
該
是
建
築
在
權
責
相
符
的
基
礎
上
，
這
當
中
具
體
地
說
便
是
直
接
落
實

在
這
些
一
代
議
士
民
主
認
知
的
素
養
能
力
上
。

的H
「
社
福
政
見
的
提
出
宣
示
作
用
多
於
實
質
意
義
」•• 

亦
即
，
在
相
關
的
­

社
福
主
張
上
不
是
語
焉
不
詳
便
是
籠
統
模
糊
，
以
此
觀
之
，
候
選
人
與
選
民
;

在
彼
此
雙
方
資
訊
不
對
等
(
一
旦
O
E
丘
吉
口
丘
吉
吉
曰
:
己
的
情
況
底
下
，
如
白

何
對
這
些
新
科
立
委
的
問
政
表
現
進
行
評
估
與
有
效
監
督
，
自
然
這
是
一
項
一

基
本
的
提
問
。
連
帶
地
，
也
由
於
立
委
的
社
福
政
見
本
身
欠
缺
清
晰
的
能
見

度
，
致
使
這
些
新
科
立
委
喪
失
了
一
項
作
為
與
選
民
互
動
、
溝
通
的
有
利
工

真
，
而
這
同
時
也
說
明
了
.. 

社
會
福
利
政
見
和
勝
選
與
否
彼
此
之
間
還
是
存

中
，

在
著
相
當
程
度
的
模
糊
性
。
華

∞
「
政
治
意
蠶
型
態
的
紛
爭
優
先
於
公
共
事
務
政
策
的
理
性
思
辯
」•• 

立
流

委
的
選
舉
層
級
雖
然
多
半
是
要
以
選
民
所
關
切
的
公
共
事
務
作
為
主
要
的
訴
和

求
重
點
，
但
是
，
我
們
也
觀
察
到
某
些
立
委
候
選
人
的
政
見
內
容
還
是
會
特
→

意
地
標
榜
某
些
強
烈
的
政
治
意
識
型
態
。
就
此
而
言
，
這
雖
然
是
點
明
出
來.. 

年

在
當
前
詭
譎
多
變
的
政
治
氛
圍
裡
，
本
屆
的
立
委
選
舉
主
要
還
是
環
繞
著
更
肛



大
、
外
部
政
治
利
益
的
考
量
，
但
是
，
是
否
有
必
要
在
擴
大
立
委
選
舉
格
局

定
位
的
同
時
，
漠
視
了
攸
關
到
民
泉
公
共
福
祉
的
理
性
辯
論
，
這
一
點
還
是

有
待
深
思
、
反
省
的
。

同
「
現
金
給
付
的
短
線
操
作
更
甚
於
長
治
久
安
的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擊

劃
」•• 

在
立
法
委
員
無
法
實
際
當
家
做
主
的
先
決
條
件
底
下
，
這
些
新
科
立
委

社
福
政
見
的
提
列
還
是
充
斥
的
「
大
開
支
票
」
以
及
「
亂
開
支
票
」
的
脫
序

情
形
，
像
是
主
張
實
行
老
人
津
貼
制
度
、
提
高
幼
兒
教
育
券
的
補
助
金
額
、

推
動
發
放
兒
童
津
貼
等
等
。
誠
然
，
這
裡
的
真
義
在
於
點
明
出
來
.• 

對
於
有

關
人
民
經
濟
安
全
保
障
機
制
設
計
的
思
考
，
這
些
未
來
的
代
議
士
主
要
還
是

偏
向
於
現
金
給
付
的
短
線
操
作
，
這
自
然
有
淪
為
變
相
賄
選
以
達
到
勝
選
目

的
藉
而
形
成
所
謂
的
福
利
侍
從
主
義
(
立
石
旦
旦

Z
S
)
的
嫌
疑
。

出
「
個
別
立
委
的
社
福
政
見
缺
乏
政
黨
背
書
的
共
同
政
策
主
張
」

•• 

由
於

立
法
院
是
採
行
合
議
制
，
因
此
，
朝
野
政
黨
之
間
的
協
調
違
遠
優
先
於
個
別

立
委
的
理
想
見
地
。
以
此
觀
之
，
立
委
個
人
的
政
見
訴
求
實
則
蘊
涵
著
個
別

政
黨
的
背
書
，
以
本
屆
的
選
舉
為
例
，
政
黨
之
間
相
互
的
公
共
政
策
辯
論
還

是
無
法
形
成
，
而
黨
籍
立
委
的
共
同
政
見
也
未
能
清
楚
交
代
，
僅
曠
的
還
是

立
委
個
人
意
念
的
訴
求
主
張
，
僅
有
親
民
黨
提
出
社
會
福
利
的
共
同
政
見
為

建
構
失
業
保
險
給
付
、
就
業
服
務
和
職
業
訓
練
三
大
就
業
安
全
網
。

關
「
特
定
族
群
的
福
利
給
付
不
斷
地
大
放
送
」

•• 

鎖
定
某
些
固
定
的
特
殊

族
群
(
像
是
榮
民
、
老
人
、
九
一
二
災
民
等
等
)
所
開
列
出
來
的
社
福
支
票
，

將
有
可
能
會
造
成
一
福
利
競
標
式
的
民
粹
媚
俗
政
治

(
o
o
z
-
-
的
5
)
掩
蓋
了
公

共
政
策
的
理
性
辯
論
，
乃
甚
至
於
塑
造
出
某
些
社
會
大
眾
的
假
性
需
求
。
誠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然
，
在
這
裡
的
論
述
真
義
還
是
直
指
如
何
在
有
限
的
資
源
底
下
，
界
範
出
弱

勢
族
群
資
源
配
置
的
優
先
順
序
，
不
過
，
對
於
這
個
議
題
的
討
論
顯
然
叉
不

應
該
完
全
是
擺
置
在
選
舉
時
的
激
情
與
非
理
性
上
;
連
帶
地
，
嚴
峻
窘
困
的

外
部
環
境
情
勢
，
更
會
為
自
後
的
政
見
兌
現
問
題
，
預
留
朝
野
雙
方
可
能
對

峙
、
衝
突
的
伏
筆
。

怕
「
個
別
選
區
的
地
方
利
益
大
於
整
體
國
家
的
社
會
利
益
」
:
即
便
立
委

權
職
的
行
使
攸
關
到
全
體
國
民
的
民
生
利
益
，
但
是
，
檢
視
本
屆
新
科
立
委

所
提
出
的
各
項
社
福
主
張
，
我
們
觀
察
到

一
種
專
業
立
委
與
地
方
立
委
並
行

兩
難
的
吊
詭
現
象
。
亦
即
，
部
分
的
立
委
還
是
以
選
區
地
方
民
眾
的
利
益
，

來
作
為
選
票
加
分
的
訴
求
重
點
，
這
自
然
無
助
益
於
提
昇
全
體
住
民
的
共
同

福
祉
。
準
此
，
在
這
裡
所
指
涉
的
是
攸
關
到
立
委
問
政
時
之
政
治
考
量
與
專

業
比
例
的
問
題
。

川
刊
「
對
於
時
勢
性
議
題
的
解
決
對
策
缺
乏
績
密
的
配
套
措
施
」
:
若
干
的

時
勢
現
象
依
然
還
是
新
科
立
委
主
要
搶
攻
的
場
域
，
像
是
失
業
、
九
二
一
災

區
以
及
經
濟
蕭
條
等
等
迫
切
性
的
民
生
議
題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這
些
的
政
見
訴

求
雖
然
是
同
時
兼
具
獲
取
選
票
支
持
的
正
當
性
以
及
權
責
相
符
的
合
法
性
，

但
是
，
這
些
規
範
性
目
標
如
何
在
泉
多
手
段
不
一
、
方
法
不
同
以
及
效
益
不
科

等
的
工
具
性
層
次
上
，
取
得
普
遍
的
共
識
，
這
恕
怕
是
日
後
立
院
實
際
運
作
鹹

時
的
困
難
癥
結
所
在
。
九

關
「
公
民
社
會
的
良
善
運
作
更
甚
於
選
舉
制
度
的
改
革
」
:
面
對
次
佳
甚
→

至
於
是
較
差
的
選
舉
結
果
而
有
著
不
同
選
制
設
計
的
訴
求
，
但
是
，
如
果
是
年

從
福
利
與
公
民
權
的
對
治
關
係
來
看
，
各
種
選
制
設
計
的
變
更
終
究
還
是
要
肛



回
到
保
障
民
眾
福
祉
的
前
提
下
來
看
，
而
這
叉
與
公
民
社
會
(
立
〈
己

的
o
n
F立
之
是
否
良
善
運
作
有
著
密
切
的
關
聯
，
亦
即
，
藉
由
對
於
選
舉
等
等

公
共
事
務
的
投
入
、
參
與
，
以
形
塑
對
於
國
會
代
議
士
可
能
的
制
約
作
用
。

總
之
，
即
便
我
們
無
法
從
社
福
政
見
裡
完
全
地
窺
見
到
這
些
未
來
代
議

士
的
野
心
企
圖
，
但
是
，
在
某
個
層
次
上
，
這
些
社
福
政
見
的
提
列
也
可
以

被
視
為
是
一
項
理
性
的
承
諾
作
為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之
於
選
舉
過
程
以
及
選
舉

投
票
的
判
斷
上
，
除
了
各
種
嘉
年
華
的
造
勢
活
動
以
外
，
回
歸
到
理
性
的
思

辯
也
當
是
相
與
對
應
的
社
會
性
工
程
，
至
於
'
這
些
理
性
的
準
則
如
果
放
在

社
會
福
利
的
政
見
訴
求
上
，
那
麼
，
以
下
的
判
準
當
可
以
提
供
作
為
從
選
前

(
聽
其
言
)
到
選
後
(
觀
其
行
)
內
在
貫
通
時
的
觀
測
指
標
，
那
就
是
(
王

順
民
，
二

O
O
-
b
).. 

L

立
委
候
選
人
社
福
政
見
的
提
列
是
否
為
立
委
層
級
應
該
考
慮
的
社
福

課
題
。2

立
委
候
選
人
社
福
政
見
的
提
列
是
否
掌
握
到
當
前
國
內
整
體
社
會
問

題
的
要
害
與
關
鍵
。

立
立
委
候
選
人
社
福
政
見
的
提
列
是
否
符
合
民
主
法
治
的
實
踐
步
驟
。

4

立
委
候
選
人
社
福
政
見
的
提
列
是
否
能
夠
達
到
滿
足
人
民
需
求
的
有

效
性
。1

立
委
候
選
人
社
福
政
見
的
提
列
其
目
的
是
要
解
決
誰
的
問
題
?
可
以

解
決
到
什
麼
程
度
。
;
以
及
解
決
的
過
程
會
不
會
產
生
嚴
重
的
後
遺
症
?

-
b
自
律
的
機
制
設
計
為
何
?
新
科
立
委
專
業
問
政
的
責
信
性

(
血
口
口
。
口
口
[
自

σ
工
工
可
)
。

1

他
律
的
機
制
設
計
為
何
?
公
共
的
監
督
機
制
，
特
別
是
常
設
性
質
的
臨

國
會
評
鑑
小
組
。
發

連
帶
地
，
當
我
們
放
大
社
福
政
見
背
後
所
實
有
的
人
文
社
會
意
涵
，
那
絲

麼
，
以
下
基
本
問
題
的
思
索
就
顯
得
基
進
且
迫
切
，
這
其
中
包
括
有

.. 

究
竟
刊

福
利
當
為
何
物
?
國
人
是
如
何
看
待
福
利
?
我
們
所
期
待
的
生
活
品
質
叉
為
娣

何
?
福
利
制
度
實
施
的
代
價
為
何
?
而
這
些
代
價
的
付
出
全
民
是
否
充
分
認
廿

知
並
已
取
得
大
家
的
共
識
?
人
民
究
竟
要
政
府
為
他
們
提
供
什
麼
樣
的
福
利
期

水
準
'
而
政
府
究
竟
艾
有
多
大
的
能
耐
可
以
提
供
給
人
民
?
福
利
制
度
的
推

動
能
否
傳
達
某
種
的
教
化
意
涵
，
還
是
更
加
地
深
化
原
有
的
階
級
對
立
與
相

對
的
剝
奪
感
?
以
及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實
施
的
非
預
期
性
後
果
叉
為
何
，
特
別

是
對
於
福
利
的
扭
曲
和
人
性
誘
因
的
可
能
衝
擊
?

六
、
結
論

- 325 一

基
本
上
，
從
公
民
權
的
理
論
觀
點
來
看
，
包
括
自
由
受
教
、
年
金
以
及

健
康
照
護
等
等
的
福
利
措
施
，
雖
然
已
經
是
具
實
而
成
為
當
代
福
利
國
家
裡

社
會
權
(
的
。
立
已
立
思Z
O
『
立
立
自
口
的
主
己
的
重
要
指
標
，
但
是
，
公
肘

共
選
擇
的
理
論
觀
點
也
進
一
步
指
陳
出
來
•. 

自
由
民
主
政
體
的
福
利
國
家
，
民

其
決
策
程
序
最
大
的
缺
失
是
在
於
它
鼓
勵
政
府
與
選
民
可
以
不
必
考
量
到
包
呵
呵

括
財
政
負
擋
在
內
的
各
種
預
期
與
非
預
期
的
發
展
後
果

(
E
Z

旦
旦
停
→

E
E
Z

旦
旦

n
o
口
的
且
已
g
n
m
m
)。
亦
即
，
一
旦
是
處
於
政
治
場
域
時
年

s
o
-
-
土
豆
-
E
門
佇
立
)
，
那
麼
，
政
府
或
者
選
民
不
是
完
全
免
於
便
是
可
以
肛



避
開
決
策
執
行
的
後
果
，
換
言
之
，
一
旦
政
府
或
個
別
選
民
集
結
而
成
為
某

種
集
體
性
的
行
動
時
(
最
明
顯
的
便
是
街
頭
社
會
運
動
以
及
選
舉
時
的
造
勢

活
動
)
，
那
麼
，
最
後
不
是
落
得
「
次
佳
的
選
擇
?
就
是
產
生
有
傷
害
性
的

後
果
。

(
虫
空
間
0
2
.
-
3戶
)

準
此
，
國
會
議
員
所
扮
演
的
中
介
機
制
設
計
理
應
可
以
提
供
某
種
程
度

的
符
制
作
用
，
對
此
，
本
文
試
著
以
第
五
屆
新
科
立
法
委
員
所
提
列
的
社
會

福
利
政
見
作
為
我
們
論
述
的
切
入
角
度
，
以
探
究
民
意
、
選
舉
、
政
見
以
及

建
構
美
好
社
會
彼
此
之
間
可
能
的
貫
通
和
落
差
。
至
於
'
相
關
的
考
察
結
論

則
我
們
羅
列
如
下
﹒
.

首
先
，
平
均
每
一
位
新
科
的
立
委
大
約
提
出
一
﹒
三
二
則
的
社
福
政
見
，

這
其
中
依
比
重
的
大
小
依
序
為
社
會
保
險
政
見
、
福
利
津
貼
政
見
、
福
利
服

務
政
見
、
以
及
社
會
津
貼
政
見
，
不
過
，
如
果
是
計
算
福
利
津
貼
以
及
福
利

服
務
這
兩
項
短
期
受
益
的
政
見
訴
求
，
那
麼
，
這
兩
項
合
計
達
五
成
六
的
社

福
政
見
訴
求
多
少
說
明
出

.. 

國
會
層
級
的
選
舉
候
選
人
的
社
福
政
見
還
是
偏

好
於
短
線
操
作
以
及
討
好
選
民
。

其
次
，
就
政
黨
別
這
個
變
項
屬
性
，
大
體
上
個
別
縣
市
不
同
黨
籍
立
委

的
社
福
政
見
訴
求
，
彼
此
之
間
的
差
異
性
並
不
是
很
凸
顯
，
即
便
這
裡
還
是

存
在
著
些
許
政
黨
間
互
為
領
先
消
長
的
情
形
，
但
是
，
主
要
的
癥
結
還
是
取

決
於
結
構
性
的
限
制
，
亦
即
，
民
進
黨
在
社
福
政
見
數
量
上
普
遍
勝
出
的
主

要
關
鍵
，
還
是
因
為
民
進
黨
籍
立
委
有
較
多
的
國
會
席
次
所
致
。

再
者
，
就
政
治
意
識
型
態
別
這
個
變
項
屬
性
，
「
泛
藍
系
」
的
社
福
政
見

數
量
領
先
「
泛
綠
系
?
不
過
，
這
種
差
異
性
主
要
也
是
因
為
「
泛
藍
系
」
加

總
之
後
擁
有
較
多
的
立
委
席
次
。
不
過
，
「
泛
藍
系
」
新
科
立
委
的
社
福
政
見

訴
求
則
是
集
中
在
福
利
服
務
範
疇
上
，
亦
即
，
強
調
項
目
別
像
是
婦
女
、
兒

童
以
及
特
別
是
榮
民
的
對
象
類
別
性
福
利
，
這
多
少
彰
顯
出
「
泛
藍
系
」
背

後
依
舊
還
是
負
載
著
照
顧
特
定
族
群
的
歷
史
包
袱
。
總
之
，
這
一
次
新
科
立

委
的
社
福
政
見
並
沒
有
出
現
像
是
以
往
那
麼
強
烈
的
福
利
意
識
形
態
的
爭

議
、
歧
見
。

至
於
，
如
果
是
從
不
同
政
黨
別
來
看
個
別
社
福
政
見
的
分
殊
意
義
，
那

麼
，
擁
有
較
多
席
位
的
民
進
黨
自
然
是
在
社
福
政
見
總
數
量
上
會
超
過
其
它

的
政
黨
，
這
其
中
叉
以
社
會
保
險
和
福
利
津
貼
這
兩
個
福
利
範
疇
的
差
異
性

較
為
明
顯
。
不
過
，
對
照
於
社
會
保
險
的
政
見
訴
求
說
明
了

.. 

取
得
執
政
權

的
民
進
黨
，
相
較
於
以
往
以
在
野
身
份
參
與
選
舉
時
的
社
福
政
見
訴
求
，
這

多
少
點
明
出
來
民
進
黨
已
經
兼
真
有
作
為
執
政
黨
之
保
守
性
福
利
意
識
的
固

有
特
性
。

連
帶
地
，
如
果
是
從
連
任
與
新
任
作
為
切
割
的
標
準
'
那
麼
，
親
民
黨

由
於
當
選
的
名
額
較
少
，
因
此
，
就
連
任
與
新
任
以
及
有
無
提
出
社
福
政
見

這
兩
項
指
標
的
對
照
比
較
，
親
民
黨
的
表
現
都
是
較
為
突
出
的
。
至
於
，
更

進
一
步
將
連
任
與
新
任
的
指
標
放
在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個
別
項
目
訴
求
上
，

那
麼
，
福
利
服
務
以
及
福
利
津
貼
這
兩
大
類
佔
有
五
成
六
的
比
重
，
也
說
明

了
無
論
是
連
任
還
是
新
任
的
立
委
還
是
沒
有
漠
視
對
於
這
些
特
定
族
群
的
獨

厚
關
注
以
及
它
所
隱
含
的
選
票
加
分
效
應
。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月三年一十九囡民華中



此
外
，
從
地
理
行
政
區
域
別
來
檢
視
第
五
屆
新
科
立
委
的
社
福
政
見
，

那
麼
，
南
部
地
區
的
新
科
立
委
所
提
出
來
的
社
福
政
見
數
量
明
顯
是
超
出
其

它
的
行
政
區
域
，
只
不
過
，
南
部
地
區
新
科
立
委
的
社
福
政
見
還
是
以
福
利

服
務
和
福
利
津
貼
兩
項
為
主
，
這
兩
大
類
合
計
佔
所
有
社
福
政
見
總
數
的
五

成
六
。至

於
，
如
果
就
特
定
議
題
來
看
，
那
麼
，
老
人
經
濟
安
全
保
障
的
議
題

是
整
體
新
科
立
委
社
福
政
見
訴
求
的
主
要
核
心
，
不
過
，
迫
切
性
的
失
業
與

就
業
問
題
相
當
程
度
也
反
映
在
這
一
次
的
立
委
選
舉
上
;
最
後
，
眷
村
改
建

問
題
、
全
民
健
保
的
檢
討
以
及
催
生
「
兩
性
工
作
平
等
法
」
這
三
個
分
項
議

題
，
亦
有
其
立
委
社
福
政
見
訴
求
的
能
見
度
。

除
此
之
外
，
如
果
是
就
新
科
立
委
有
無
提
出
政
見
的
整
體
對
照
來
看
，

那
麼
，
有
高
達
一
半
的
新
科
立
委
並
沒
有
提
出
任
何
一
則
的
社
福
政
見
訴

求
，
這
多
少
還
是
點
明
出
來
社
福
政
見
並
不
是
選
戰
策
略
的
主
要
利
器
。

最
後
，
本
文
並
未
針
對
立
委
候
選
人
的
學
經
歷
以
及
年
齡
、
性
別
等
等

變
項
，
深
究
這
些
變
項
與
社
福
政
見
的
關
聯
性
，
這
是
因
為
一
方
面
有
一
半

以
上
的
候
選
人
並
沒
有
翔
實
地
提
列
出
來
相
闊
的
主
張
訴
求
;
再
者
，
從
以

往
的
系
列
研
究
中
(
王
順
民
，
二

O
O
-
a

、
二
O
O
-
b

、
一
九
九
九
、

一
九
九
三
)
，
也
指
陳
出
來
:
這
些
背
景
變
項
對
於
社
福
政
見
的
構
思
並
沒
有

產
生
實
際
的
操
弄
效
果
，
不
過
，
針
對
各
級
選
舉
候
選
人
所
提
列
出
來
的
社

會
福
利
政
見
，
有
關
縱
實
性
的
研
究

(
}
O口
問
三
且
早
已
晶
宮
。
但
n
E
)應
該
是

後
績
一
項
重
要
的
論
述
課
題

。

除
此
之
外
，
對
於
選
舉
當
中
可
能
出
現
會
影
響
到
選
惰
的
各
種
構
造
因

素
的
解
讀
，
特
別
是
不
同
利
益
團
體
要
求
立
委
候
選
人
表
態
或
是
政
見
加
碼

的
政
治
性
過
程

(
5
門
2
2
7

個
門0
名
。
。
立
三
口
的
)
，
亦
有
其
論
述
分
析
的
必

要
性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中
國
文
化
大
學
社
會
福
利
學
京
教
授
)

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。
參
考
文
獻
.. 

﹒
中
文
部
分
.. 

王
順
民
一
九
九
三
「
基
變
社
會
福
利
:
福
利
迷
思
與
福
利
重
建

.. 

二
屆
立

委
選
舉
社
會
福
利
政
見
拆
解
于
福
利
社
會
第
三
十
四
期

.. 

-
l
!十
一

王
順
民
一
九
九
九
「
兒
童
福
利
的
另
類
思
考

.. 

以
縣
市
長
選
舉
見
童
福
利

政
見
為
例
」
'
收
入
於
〈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:
困
境
、
轉
折
與
展
望
〉
頁
三
九
|

六
八
。
台
北
.. 

亞
太
圖
書
出
版
社
。

三
順
民
二

O
O
-
a

「
福
利
國
家
與
民
意
導
向.. 

第
十
任
總
統
候
選
人
社

會
福
利
政
見
的
初
步
考
察
」
'
收
入
於
〈
社
會
福
利
析
論
〉
頁
三
l

四
四
台

北•. 

洪
葉
文
化
事
業
有
限
公
司
。

三
順
民
一

-
o
o
-
b

「
開
錯
支
票
、
大
開
支
票
社
福
政
見
是
否
符
合
科

立
委
職
權
?
是
否
埋
下
衝
突
伏
筆
?
是
否
符
合
民
主
實
踐
步
驟
?
」
'
聯
合
民

自

報
民
意
論
壇
，
二

O
O

一
、
十
一
、
二
十
九
。
九

朱
美
珍
一
九
九
六
「
立
法
委
員
選
舉
社
會
福
利
政
見
之
比
較
研
究
」
'
社
會
十

建
設
第
九
十
六
期
四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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